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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第一节 国家赔偿概述 [考试大纲要求] 掌握国家赔偿的概念

。 [内容指导] 国家赔偿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

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

由国家承担责任对受害人予以赔偿的制度。国家赔偿是从民

事赔偿发展而来，二者有许多相通之处，但国家赔偿又是独

立于民事赔偿而自成体系的制度。由于国家赔偿发生于国家

权力的运作过程中，由国家的侵权行为而引起，因而与由民

事侵权行为引起的民事赔偿有不同的规则。如：民事赔偿实

行过错归责原则，国家赔偿则实行违法归责原则；赔偿方式

上，民事赔偿实行“同等损害，同等赔偿”，国家赔偿则是

实行金钱赔偿为主，返还财产、恢复原状为辅。由于上述区

别，导致国家赔偿的程序也有不同于民事赔偿之处。这些都

是我们在复习中应重点把握的内容。对于司法考试来说，国

家赔偿也是重要的内容，因为国家赔偿是行政法的重要组成

部分。这部分内容的主要题型是案例分析。在国家赔偿部分

，需要重点把握的有如下几个问题：一是区分国家赔偿与国

家补偿；二是明确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三是掌握国家赔偿

责任的构成要件。 [考点提示] 本节考点是国家赔偿的概念。 

第二节 国家赔偿与国家补偿的区别 [考试大纲要求] 掌握国家

赔偿与国家补偿的区别。 [内容指导] 国家补偿是指国家机关

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因其合法行为给公民、法

人或其他组织造成了特别损失，国家对其予以补偿的制度。



国家赔偿不同于国家补偿，其区别在于：国家赔偿由国家机

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引起；国家补偿则由国家的合法

行为引起。国家赔偿是国家对其违法行为承担的一种法律责

任，意在恢复到合法行为所应有的状态；国家补偿是一种例

外责任，意在为因公共利益而遭受特别损失的公民、法人或

其他组织提供补救，以体现公平负担的精神。国家赔偿责任

以金钱赔偿为原则，以恢复原状、返还财产等方式为辅；国

家补偿责任多为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国家赔偿以损害的实

际发生为条件；国家补偿既可以在损害发生前进行，也可以

在损害发生后进行。综上所述，国家赔偿与国家补偿之间的

区别可以用行政法上的一句话概括：违法损害赔偿，合法损

失补偿。 [考点提示] 本节考点是二者的区别。 第三节 国家赔

偿的归责原则 [考试大纲要求] 掌握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 [

内容指导] 国家赔偿归责原则是指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和

标准，即以何种标准判断国家应承担赔偿责任。民事赔偿通

常采取的是过错归责原则，但我国国家赔偿采取违法归责原

则作为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违法原则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

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违反归责法律造成他人权益损害的，

国家承担赔偿责任，即以行为违法为归责标准，而不论行为

人有无过错。因为国家活动是运用强制权力的活动，强制他

人意味着影响其权益，合法影响权益是每一个公民享受公共

利益要承受的负担，只有当这种影响违法之时，才构成对他

人权益的损害，对此国家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国家赔偿

的违法归责原则中的“违法”应作广义的理解：不仅指违反

实定法，还包括违反法的基本原则；不仅指违反法律上对国

家机关的要求，还包括违反法律对公民合法权益的确定。总



之，只要能够证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的行为违

法或公民合法权益遭受损害即可依法请求国家赔偿。 [考点提

示] 本节考点是我国国家赔偿的原则是什么。 第四节 国家赔

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考试大纲要求]国家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主体要件、侵权行为要件、损害结果要件、因果关系要件

）。 [内容指导]构成要件是指国家承担赔偿责任所应具备的

条件，赔偿责任构成要件在国家赔偿制度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主要有以下4项条件：主体要件是指国家对何人的行为承担

责任。国家只对一定范围内主体的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责任。

一是国家机关，包括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二是

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属于接受国家的委

托执行职务，因此，其行为的效果归属于所在机关或国家。

侵权行为要件主要解决的是哪些行为可以引起国家赔偿责任

。国家赔偿的侵权行为要件是违法行使职权，具体包含两项

内容：（1）致害行为必须是执行职务的行为。至于国家机关

的民事行为以及其工作人员的个人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国家

不承担赔偿责任。（2）执行职务的行为必须违法。损害是指

对受害人的合法权益造成的不利后果，赔偿是针对损害而言

，无损害即无赔偿，国家赔偿也不例外。但国家赔偿所言的

损害还必须具有某种性质，只有具备某种性质的损害才引起

国家赔偿：（1）损害必须具有现实性和确定性，即损害之事

实必须是已经发生的、确实存在的事实，将来可能发生的损

害国家不予赔偿；（2）损害必须是针对合法权益而言，违法

的利益不受法律保护，不引起国家赔偿责任。如没收违法所

得，尽管没收行为可能违法，但由于是违法所得，国家不予

赔偿。因果关系要件即损害结果必须为违法执行职务行为所



造成，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国家才对其承担赔偿责任。

因果关系要件所要解决的是损害结果由哪种行为所造成，以

初步明确行为主体承担赔偿责任的可能。因果关系是一个复

杂的问题，在国家赔偿领域必须注意其特殊性，民法上的因

果关系讲究直接因果关系，在国家赔偿上则应注意其法律上

的联系。如某公民因赌博被公安机关抓获，在押往公安局的

途中，因无人看管，该公民跳车，不慎头碰在石头上，当场

毙命。公民的死亡虽然并非公安机关直接所致，但公民的人

身自由已被公安机关控制，公安机关应尽看管之责。公安机

关未尽看管之责，公民的死亡与公安机关未履行法定职责之

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公安机关对公民的死亡应承担赔偿责任

。 [考点提示]本节考点是四要件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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